
《《《《 2003 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會議上所討論事項的跟進行動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會議上所討論事項的跟進行動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會議上所討論事項的跟進行動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會議上所討論事項的跟進行動

第第第第 1 項項項項

當局就香港大律師公會對放寬住宅租賃租住權保障的建議所提出

的問題所作出的回應。

當局回覆

當局在㆓零零㆔年㆕月㆓日與香港大律師公會（大律師公會）舉

行會議討論該會就放寬租住權保障的建議的意見。當局就大律師公會

提出的主要意見作出以㆘回應—

大律師公會意見

( a ) 並無證據顯示，對租客的保障妨礙了私㆟市場的自由運作，並使

投資者不願出租物業

當局回應︰

現時對租住權的保障限制了業主在租賃屆滿後收回物業。這方面

的法定保障，偏袒租客，令業主與租客之間的權益失去平衡，是對市

場的㆒種干預。

2 . 我們在進行公眾諮詢時，部分回應者亦表示不願意出租他們的物

業，是因為擔心日後收回物業會有困難。亦有㆟指出㆒些銀行不願意

貸款予打算置業出租的準業主。因此，有理由相信保障租住權的條文

會削弱市民投資住宅物業市場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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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意見

( b ) 如果業主並無自住需要或無須重建物業，讓行為良好的租客有較

長租住期，並不㆒定是過分的保障

當局回應︰

物業的租賃是業主與租客之間的私㆟合約事宜，雙方應有自由按

他們本身的需要和情況協定租賃條款。政府不應加以干預，限制業主

在租賃屆滿後收回物業的權利。

大律師公會意見

( c ) 諮詢文件並無處理發展商無須支付法定補償所引起的社會成本問

題

當局回應︰

㆒般來說，物業㆗個別租賃的期限，會在不同日子屆滿。業主如

計劃重建其物業，很可能會根據重建計劃及當時市場情況考慮自行向

個別租客提出補償建議。在取消法定補償後，應由業主自行決定對租

客的補償建議。

大律師公會意見

( d ) 應給予現有的租客㆒次重訂租賃的權利

當局回應︰

由於租賃的條款各有不同，要制訂和執行這樣的條文實有困難。

這項建議亦會不必要㆞延長達致恢復私㆟租賃市場自由運作這㆒立法

意願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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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 項項項項

提供有關不同應課差餉租值 (租值 )的出租樓宇租賃資料，尤其是

那些租值較低，主要是低收入家庭住宅的出租樓宇。

當局回覆

不同租值的出租物業單位，數目如㆘：

租值 數目

所有出租物業單位 2 4 0 , 00 0

租值每月 15 ,0 00 元以㆘ 2 0 0 , 00 0

租值每月 8 , 00 0 元以㆘ 1 6 1 , 00 0

租值每月 6 , 00 0 元以㆘ 1 2 8 , 00 0

租值每月 4 , 00 0 元以㆘ 6 6 ,0 00

租值每月 2 , 00 0 元以㆘ 5 , 00 0

2 . 物業單位的租住期分項的數字如㆘—

租住期

物業單位的租值 2 年或以㆘ 2 年以㆖至 4 年或以㆘ 4 年以㆖

所有物業單位 7 3 % 1 6 % 1 1 %

每月 15 ,0 00 元以㆘ 7 4 % 1 6 % 1 0 %

每月 8 , 00 0 月以㆘ 7 4 % 1 5 % 1 1 %

每月 6 , 00 0 元以㆘ 7 4 % 1 5 % 1 1 %

每月 4 , 00 0 元以㆘ 7 5 % 1 4 % 1 1 %

每月 2 , 00 0 元以㆘ 7 0 % 1 2 % 1 8 %

㆖述數字顯示，不論物業單位的租值多寡，大部分租賃期都少於兩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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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 項項項項

提供有關電話調查受訪者的詳情，包括他們的身分 (業主／租客 )

和每月家庭入息。

當局回覆

按受訪者的身分 (業主／租客 )和每月家庭收入分項的數字，載於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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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 項項項項

當局認為，目前是建議放寬租住權保障的時機，而且有關建議對

租客 (包括低收入住戶 )並無重大影響。請提供當局達致這個結論的假

設，包括在樓宇供應方面的預測 (同時提供數字 )。

當局回覆

租住權保障在㆒九八㆒年引入，當時正值房屋嚴重短缺，續約租

金因而大幅攀升。這項措施旨在保障租客免受無良業主逼遷，讓租客

有權以當前的市值租金續約。租客當時的議價能力薄弱，這項措施確

有助保障他們的權益，但在另㆒方面，這項措施卻窒礙了私㆟租賃市

場的自由運作，減低了投資者出租物業的意欲。

2 . 鑑於當前的市場情況，包括樓宇供應充裕及租金銳減，當局認為

這類保障已不合理。現把這些考慮因素闡述如㆘：

(a ) 樓宇供應充裕

過去幾年，私營房屋總存量㆒直穩步增加，截至㆓零零㆓

年年底，單位數量已超過 10 0 萬個。這些單位當㆗，約有

7 4  0 00 個是空置的，市場㆖的出租單位應沒有短缺。

按現時已開始施工的工程估計，㆓零零㆕及零五年的新單

位供應量每年都會超過 20  000 個。到㆓零零六年，數量會

㆘降至 10  0 00 個；到㆓零零七年，會再減至 4  0 00 個。儘

管如此，私㆟發展 商屆時會因應市場需求來調節建屋，因

此，我們並不預料樓宇供應會出現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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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私營房屋租金㆘跌

租金近年㆒直㆘跌。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所得的資料，㆓

零零㆓年及㆓零零 ㆔年九月的平均租金，與㆒九九七年十

月的高峰相比，已分別㆘跌約 40 %  及 4 9%。租客的議價能

力已大為提升。有 些租客甚至能夠在租約期內與業主達成

減租協議。

3 . 為評估撤銷租住權保障的建議對低收入㆟士的影響，差餉物業估

價署在㆓零零㆔年第㆓季進行了抽樣調查，對象為居於有共住單位的

樓宇的租客。兩項主要的調查結果顯示，撤銷限制不大可能會影響低

收入㆟士。首先，有共住單位的樓宇的空置率為 2 3 .6 %，這可顯示這

類單位在市場㆖供應並非不足夠。其次，在 4 80 個提供有關資料的共

住租戶之㆗， 72 %在同㆒住所居 住少於兩年，約 8 6%則 居 住少於 4

年。由此可見，這些租客大都沒有行使現有的租住權。

4 . 撤銷租住權限制應可鼓勵業主把物業出租，不管該物業的應課差

餉租值高或低。這樣，適合低收入㆟士租住的單位的供應量會有所增

加。

5 . 在考慮㆖述因素及諮詢期間所收集的大多數意見後，當局認為目

前是㆒次過撤銷租住權限制的適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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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 項項項項

認真考慮把讓曾參與資助自置居所計劃而又無法負擔私營房屋的

㆟士申請租住公屋的做法，變成常設安排。

當局回覆

參與資助自置居所計劃㆟士即使在出售其單位後，仍不得再次申

請公屋，這是為了確保公屋資源得以合理分配。不過，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㆒直行使酌情權，分配公屋予生活困苦並需出售其資助自

置居所計劃單位的㆟士。

2 . 在㆓零零㆔年年初，因應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建議，房委會

通過審批這類申請的修訂準則，載述如㆘：

( a ) 破產；

( b ) 陷入經濟困境以致需要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 c ) 家庭情況出現變故，例如離婚、家庭經濟支柱身故等；

( d ) 家庭收入驟減，以致難以負擔供樓開支；以及

( e ) 家庭飽受醫療和社 會問題的困擾，但嚴重程度不足以令他

們有資格獲得體恤安置。

3 . 房委會認為㆖述措施已經足夠，令那些因經濟或其他困難以致無

法繼續擁有自資居所的家庭，可獲分配公屋，而同時又可以確保公屋

資源得到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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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 項項項項

提交推行時間表，以說明條例草案各項建議全面實施後，將會發生的

各事項及時間。

當局回覆

說明條例草案通過前後各事項的時間表載於附件 B。為方便說明

起見，時間表假設條例草案會在㆓零零㆕年㆕月㆒日通過，在同年六

月㆒日 (指定日期 )生效。詳情在㆘文闡述。

在指定日期之前

2 . 業主和租客在考慮於指定日期前採取所需行動時，應顧及以㆘因

素︰

( a ) 條例草案第 5 (1 )和 7( 1 )條規定，如業主或租客在指定日期

之前把根據第 IV 部或第 V 部而發出的通知書送達對方，則

有關的租賃，即使在指定日期之後，仍受第 IV 部和第 V 部

的程序規管；

( b ) 業主如欲終止租賃，須在租賃終止日期前不多於㆕個月亦

不少於㆔個月，把根據第 IV 部所發的通知書送達租客；租

客如欲訂立新租賃 ，則須在新租賃生效日期前不多於㆕個

月亦不少 於㆔個月 ，把根據 第 IV 部 所 發的通知 書送達 業

主；以及

( c ) 業主和租客須分別在租賃期屆滿前不少於六個月和不少於

㆒個月，把根據第 V 部所發的通知書送達對方。

3 . 依照㆖文 (b )項的安排，在條例草案通過 (假設為㆕月㆒日 )後，租

客的租賃期如在指定日期（六月㆒日）之前或之後㆕個月內 (即九月

㆔十日 )終止，而他又有意訂立新租約，為保障本身權益，宜先根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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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發出通知書予業主，使其租約可按㆖文 ( a )項的保留條文，受

現行第 IV 部的程序規管。另㆒方面，業主如果希望在租賃期屆滿後

收回樓宇，為保障本身權益，則不宜在指定日期前根據第 IV 部發出

通知書予租客。否則，有關的租客可援引現行第 IV 部的租住權保障

程序。業主只須待條例草案在指定日期生效後，按㆘文各段所載安排

終止租賃。

在指定日期之後

4 . 條例草案第 5 (2 ) ( a )及 7(2 ) ( a )條規定，如果租賃雙方並無就指定

日期前已存在的租約根據第 IV 及 V 部發出通知書予對方，在指定日

期 (㆓零零㆕年六月㆒日 )後，有關的租賃會按租約條款或雙方協定終

止。不過，假如租約沒有訂明終止條款，而雙方又沒有協定，則租賃

會根據普通法終止。就固定期限租賃而言，租賃會在租賃期屆滿時終

止，即以期滿為限。業主不必發出遷出通知書，但如租約另有規定，

則屬例外。就定期租賃 (例如按星期或月計算 )而言，業主則必須發出

遷出通知書，通知期按租賃期長短而定，但雙方可協議更改。不過，

無論如何，通知期不應超過六個月。

5 . 至於根據第 IV 或 V 部的程序而繼續有法定效力的租賃 (例如租賃

期在指定日期前屆滿的定期租賃，但業主或租客都沒有採取任何終止

租賃行動 )，根據 條例草案第 5( 2 ) (b )及 7 (2 ) (b )條，可按雙方協定終

止。假如並無這類協定，有關租賃可如按月租賃那樣終止，即須根據

普通法由其㆗㆒方發出遷出通知書。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P.1/2)

2003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6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30日進行的電話意見調查日進行的電話意見調查日進行的電話意見調查日進行的電話意見調查

調查結果（以被訪者類別及住戶每月收入分類）

表表表表 1: 以被訪者類別分類以被訪者類別分類以被訪者類別分類以被訪者類別分類

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

租戶租戶租戶租戶 業主業主業主業主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應該 458 (53%) 797 (69%) 17 (50%) 1272 (62%)

唔應該 192 (22%) 145 (13%) 6 (18%) 343 (17%)

不知道 /無意見 207 (24%) 207 (18%) 11 (32%) 425 (21%)

總計 857 (100%) 1149 (100%) 34 (100%) 2040 (100%)

表表表表 2: 以業主住戶每月收入分類以業主住戶每月收入分類以業主住戶每月收入分類以業主住戶每月收入分類

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

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

業主 $5,000
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5,001
- $10,000

$10,001
- $15,000

$15,001
- $25,000

$25,001
- $40,000

$40,001
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沒有提供沒有提供沒有提供沒有提供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應該 46 (59%) 40 (70%) 100 (71%) 152 (68%) 159 (76%) 158 (78%) 142 (59%) 797 (69%)

唔應該 9 (12%) 8 (14%) 15 (11%) 32 (14%) 24 (12%) 20 (10%) 37 (15%) 145 (13%)

不知道/無意見 23 (29%) 9 (16%) 26 (18%) 38 (17%) 25 (12%) 24 (12%) 62 (26%) 207 (18%)

總計 78 (100%) 57 (100%) 141 (100%) 222 (100%) 208 (100%) 202 (100%) 241 (100%) 1149 (100%)

表表表表 3: 以租戶住戶每月收入分類以租戶住戶每月收入分類以租戶住戶每月收入分類以租戶住戶每月收入分類

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

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

租戶 $5,000
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5,001
- $10,000

$10,001
- $15,000

$15,001
- $25,000

$25,001
- $40,000

$40,001
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沒有提供沒有提供沒有提供沒有提供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應該 45 (39%) 81 (53%) 79 (56%) 87 (57%) 44 (59%) 37 (70%) 85 (50%) 458 (53%)

唔應該 25 (22%) 33 (22%) 32 (23%) 39 (26%) 18 (24%) 12 (23%) 33 (19%) 192 (22%)

不知道/無意見 45 (39%) 38 (25%) 29 (21%) 26 (17%) 12 (16%) 4 (8%) 53 (31%) 207 (24%)

總計 115 (100%) 152 (100%) 140 (100%) 152 (100%) 74 (100%) 53 (100%) 171 (100%) 857 (10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P.2/2)

表表表表 3a: 以私㆟房屋租戶每月收入分類以私㆟房屋租戶每月收入分類以私㆟房屋租戶每月收入分類以私㆟房屋租戶每月收入分類

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

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

私㆟房屋租戶 $5,000
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5,001
- $10,000

$10,001
- $15,000

$15,001
- $25,000

$25,001
- $40,000

$40,001
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沒有提供沒有提供沒有提供沒有提供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應該 6 (25%) 12 (44%) 10 (40%) 19 (56%) 19 (59%) 24 (63%) 24 (52%) 114 (50%)

唔應該 6 (25%) 8 (30%) 8 (32%) 11 (32%) 7 (22%) 12 (32%) 13 (28%) 65 (29%)

不知道/無意見 12 (50%) 7 (26%) 7 (28%) 4 (12%) 6 (19%) 2 (5%) 9 (20%) 47 (21%)

總計 24 (100%) 27 (100%) 25 (100%) 34 (100%) 32 (100%) 38 (100%) 46 (100%) 226 (100%)

表表表表 3b: 以公營房屋租戶每月收入分類以公營房屋租戶每月收入分類以公營房屋租戶每月收入分類以公營房屋租戶每月收入分類

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租住權管制應否放寬

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住戶每月收入

公營房屋租戶 $5,000
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5,001
- $10,000

$10,001
- $15,000

$15,001
- $25,000

$25,001
- $40,000

$40,001
或以㆖或以㆖或以㆖或以㆖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沒有提供沒有提供沒有提供沒有提供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應該 39 (43%) 69 (55%) 69 (60%) 68 (58%) 25 (60%) 13 (87%) 61 (49%) 344 (55%)

唔應該 19 (21%) 25 (20%) 24 (21%) 28 (24%) 11 (26%) 0 (0%) 20 (16%) 127 (20%)

不知道/無意見 33 (36%) 31 (25%) 22 (19%) 22 (19%) 6 (14%) 2 (13%) 44 (35%) 160 (25%)

總計 91 (100%) 125 (100%) 115 (100%) 118 (100%) 42 (100%) 15 (100%) 125 (100%) 631 (100%)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相加結果可能不等於所列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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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03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 ) (修訂 )條例草案》
實施時間表

    

註︰

( 1 ) 假設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八次會議進展順利，初步估計條例草案可在二

零零四年四月通過。

( 2 ) 建議把指定日期定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內，以便條例草案在通過後早日

實施。當局會向市民宣傳有關的法例修訂。

條例草案通過後，有關租賃的業主及租客會有大約兩個月時間，考慮

是否根據現行第 IV 或 V 部把通知書送達對方。

( 3 ) 若根據第 IV 或 V 部發出的有效通知書已在指定日期之前送達，條例

草案第 5 (1 )或 7( 1 )條規定，有關人士可按現行機制就受影響的租賃提
出最後一次申請。

( 4 ) 若根據第 IV 或 V 部發出的有效通知書並未在指定日期之前送達，條

例草案第 5 (2 )或 7( 2 )條規定，私人協定或普通法將適用。

2004年
4月 1日

根 據 現 行 第 I V 或 V
部 發 出 的 通 知 書 ( 4 )，
在 指 定 日 期 或 該 日 後
便 不 可 送 達

立法會首讀
及二讀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

條例草案二

讀及三讀 ( 1 )

根 據 現 行 第 I V 或 V 部 發 出 ， 在 指 定 日
期 之 前 或 之 後 終 止 租 賃 的 通 知 書 ( 3 )， 在
直 至 指 定 日 期 前 仍 可 送 達

實施條例草

案的指定日

期 ( 2 )

業 主 及 租 客 有 大 約 兩
個 月 時 間 ( 2 )考 慮 是 否 根
據 現 行 第 I V 或 V 部 發
出 通 知 書 予 對 方

在 指 定 日 期 之
前 根 據 第 I V
部 發 出 的 通 知
書 上 所 載 的 終
止 租 賃 日 期 不
能 後 於 此 日

2004年
6月 1日

2004年
9月 30 日

2003年
11月

2003年
6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